附件2：
T/CBJ 2101-2019《白酒年份酒》团体标准
第3号修改单编制说明
一、修改原因和理由
《白酒年份酒》（T/CBJ2101-2019）于2019年01月20日发布，2019年03月10日实施。至今实施已三年，为进一步规范白酒年份酒的生产与标识管理，提升相关标准的适用性与科学性，以增强企业包装设计的自主性与市场灵活性，促进白酒年份酒的健康发展。
二、修改单修订原则和主要内容
（一）修订原则
1) 进一步规范标识管理；
2) 进一步明确定义细节；
3) 保证标准执行的科学性、先进性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主要内容
1. 将“3.1白酒年份酒”中“标注年份取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”改为“标注年份不应大于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”。：
理由：白酒产品命名具有一定市场规则，标注年份小于等于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，既能保证酒体年份达到实际贮存时间，又能增强白酒产品命名灵活性。
2. 将“8.1 标注内容”中“年份年限、原料、年份酒准入编号、产品备案编号、年份酒详细信息查询入口等。标方法见附录A”，修改为“年份信息等”，同时删除附录A。
理由：为了增强企业包装设计的自主性与市场灵活性，将原有标注内容简化为标注年份酒注册商标标志、年份信息等，方圆认证的年份酒编码等相关信息将通过包装二维码扫描识别。
